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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優秀學生及畢業生進入本校碩、博士班、碩士學位學程及博士學位學程就

讀，訂定本辦法。本辦法獎勵對象不含碩士生有從事專職工作者。 
第二條 碩士班及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向教務處申請，並經研究生研究教學

委員會通過： 
一、 通過本校學系甄選之預研生。 
二、 本校及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不含研究中心補

助學校)畢業，智育成績之畢業排名在前 20％以內，經甄試或考試錄取碩士班正取

生。 
三、 本校及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不含研究中心補

助學校)畢業，智育成績之畢業排名在前 30％以內，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或招生考

試獲錄取且成績在原正取排名前 30％以內者。 
以系、所為單位錄取名額在 6 名以下時，以原正取排名第一名者為之。本款之名

額以年度錄取名額為計算人數。 
四、 甄試或考取本校碩士班，且同時錄取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發展國際一

流大學(不含研究中心補助學校)相關領域系所碩士班正取生。 
五、 本校畢業生，甄試或考取本校碩士班，其大學智育成績之畢業排名大於 20％且在

50％以內，未符合前款條件者。 
第三條 博士班及博士學位學程學生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向教務處申請，並經研究生研究教學

委員會通過： 
一、 通過本校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審核之學生。 
二、 經甄試或考取本校博士班或博士學位學程學生。 



三、 與校外機構合辦之博士學位學程學生。 

第四條 申請手續於新生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教務處研教組提

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 
第五條 審查方式： 

申請資料經研教組初審後，送交研究生研究教學委員會進行複審通過後，頒發入學獎學

金。 
第六條 獎勵方式： 

一、 符合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條件，經本校審核通過者，第一學年學雜費全免。 
二、 符合第二條第五款條件並經本校審核通過者，智育成績之畢業排名在大於 20％且

在 30％以內者頒給入學獎學金新台幣二萬元整，大於 30％且在 50％以內者頒給入

學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元整。 
三、 符合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二款條件，經本校審核通過者，第一學年學雜費全免。 
四、 符合第三條第三款條件並經本校審核通過者，依約核發 50％學雜費之獎學金，且

最多得獎勵四學年，(本項經費由學校逐年編列預算支應)。 
第七條 通過獎勵之學生，如有辦理休學之情形，則當學年度自動喪失獎勵資格。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